池州市贵池区统计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1-2、行政处罚类流程图










拟罚款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额超过一万元的，对公民超过一千元。）拟通报批评    不需处罚



构成犯罪
                       

            


要求听证



放弃听证


或超期未提出







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3、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流程图

















发现违法事实








立案审查





调查取证


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开展调查、检查，收集证据。








提出初步意见


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





 经行政机关分管领导同意





 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听证





 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风险（A级）：对经调查核实，发现被检查人违反了党纪政纪，不作处理，违反党纪政纪情况严重，触犯刑律，未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行政机关分管领导批准不予处罚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3日内提出听证





举行听证会





撰写《通报》，予以通报据统计





听证主持人依据听证情况向负责人提出意见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经过对案件进行讨论后，填写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审批表





结案





执行。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承办机构：农村统计科


服务电话：0566-2021605


监督电话：0566-2034261


注：行政处罚类各权力事项均适用该流程图。





提出申请





区统计局项目到市统计局审核备案





部门项目到区统计部门提出申请








受理


收到申报项目材料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





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当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同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初审





对需要修改的统计调查申请项目，若审批单位提供修改书面意见和建议，申请单位在限期内没有答复的视为同意修改；若审批单位要求申请单位限时内修改，单位在限时内修改，申请单位在限期内没有修改的，视为放弃申请。





审批





风险（低）：在审批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索取财物，存在不正之风。








作出批准的书面决定，发复函，申请单位收到复函后，应严格遵照执行，如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实施调查或延期调查的，须及时向审批机关报告说明。





批复


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发复函，说明理由





审批机关按照审批原则对申请的调查项目进行审查，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初审。对于重大、重要统计调查项目，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在受理后2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承办机构：农村统计科；服务电话：0566-2021650；监督电话：0566-203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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